
渝教基函〔2019〕25 号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妇女联合会
关于做好家庭教育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教委（教育局）、妇联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教育的重要指示，认真落

实全国教育大会部署，切实加强家庭教育指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，

帮助家长树立正确家庭教育观念，提高家庭教育水平，营造儿童

健康成长良好环境，按照《教育部办公厅 全国妇联办公厅关于开

展全国家庭教育主题宣传活动的通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19〕36 号）

要求，现就做好家庭教育主题宣传活动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题

家校协同，让孩子健康成长

二、活动时间

2019 年 10 月前，以新学年开学为契机，持续开展一系列家

庭教育主题宣传活动。

三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组织专家进校园、进社区。组织家庭教育专家通过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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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讲座、开展访谈等多种形式，宣传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和科学

方法，积极回应家长关切的合理减负、青春期教育、防治欺凌暴

力、防治沉迷网络等教育热点，指导家长培养孩子良好的思想品

德、行为习惯，树立优良家风，加强亲子沟通，理性帮助孩子确

定成长目标。

（二）举办家庭教育公益活动。组织家庭教育的志愿者、社

会团体等深入企事业单位、城乡社区、乡村活动站、校外活动场

所等地方，开展微讲座、微论坛、读书分享、亲子活动、互动交

流等家庭教育的公益活动，通过设立咨询点，将家庭教育先进理

念、常见问题答问等以宣传单形式发放给广大的人民群众，为家

庭教育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

（三）组织开展家庭教育骨干培训。组织家庭教育专家对本

地家庭教育骨干力量开展一次系统培训，深入讲解家庭教育有关

内容，提升当地家庭教育力量和水平。

（四）分享身边家庭教育故事。遴选一批不同区域、职业、

学历、城乡、不同学段孩子的优秀家长，讲述自己的家庭故事，

传扬美好家风，以亲身体验和感悟带动身边更多的家长积极参与

家校共育，促进孩子健康成长。组织由家长学校骨干、家庭教育

研究人员、社会爱心人士等组成的家庭教育讲师团或宣讲队，围

绕家长在教育中遇到的问题与困惑，以说案例、讲故事等喜闻乐

见的方式，将家庭教育育人理念、科学方法和典型经验送到家长

身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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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打造家庭教育优秀课程。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，将家

庭教育专家撰写的署名文章、录制的访谈节目、典型案例分析等

家庭教育相关内容，按照不同学龄段家长需求，打造线上序列化

慕课，使家长可以在线观看符合子女特点的家庭教育指导课程，

实现家庭教育的“互联网+”模式。为家长提供全方位的家庭教育

指导，可探索开设线上咨询平台，具体指导家长解决实际问题。

（六）推广家庭教育典型经验。根据家庭教育工作开展情况，

从妇女儿童之家、中小学幼儿园、村（社区）社区家长学校等基

层家庭教育阵地中，打造家庭教育实践基地，对典型经验和鲜活

案例进行提炼总结，宣传推广家庭教育好经验、好做法，探索开

展家庭教育支持服务以及家校社协同共育的有效模式，充分发挥

实践育人功能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、妇联要高度重

视，将全国家庭教育主题宣传活动摆上重要议程，纳入“家家幸

福安康工程”实施推进的重要内容，建立沟通协调机制，统筹谋

划、系统部署，形成上下联动、整体推进的工作格局，确保宣传

活动有序开展。各项活动的组织实施要严格落实备案审核制度，

不得干扰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严禁在活动中夹带商业广告

和商业活动。

（二）积极扩大宣传。各区县要积极做好宣传工作，协调相

关媒体集中宣传、报道区县和学校开展的家庭教育活动，通过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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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媒体刊发专栏、专题文章，电视媒体播出专题节目、深度访谈、

公益广告，网络媒体发布微博、微信、短视频等，形成舆论宣传

声势。

（三）注重工作总结。各区县要注重及时总结主题宣传活动

开展过程中的典型经验和成功做法，加强经验交流，推动相关工

作可持续开展，不断提高家庭教育工作水平。并于 10 月 10 日前，

将本次主题宣传活动工作总结报送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和市妇联家

儿部，以便及时将我市开展全国家庭教育主题宣传活动情况上报

教育部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市教委基教处：杨 英 63862504

市妇联家儿部：喻 凌 67125992

邮箱：cqjyjjc@163.com（市教委）

cqjjh@163.com（市妇联）

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妇女联合会

2019 年 8 月 22 日


